
附件1

广西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工作专项检查自评分表(各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

县区名称：                  （县区用表）
	检查项目
	具体内容
	满分值
	检查方式
	评分标准
	得分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管理体制建设情况
	管理体制
	10
	查阅文件
	确定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管理部门，明确职责分工，得6分；确定具体科室负责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工作，配备专职人员，得4分。
	　

	
	日常管理
	7
	查阅文件
	建筑节能的管理人员、经费能保证工作正常开展，得7分。
	　

	
	协调机制
	5
	查阅文件   会议纪要
	主管领导对建筑节能工作作出指导或部署，得5分。
	　

	
	考核评价
	4
	查阅文件
	建立检查考核机制，得4分。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配套政策制定情况
	地方法规
	10
	查阅文件
	出台建筑节能相关政策法规文件，得5分；出台绿色建筑相关政策法规文件，得5分。
	　

	
	专项规划
	7
	查阅文件
	制定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相关规划，得5分；编制年度工作计划，得2分。
	　

	
	经济政策
	10
	查阅文件
	设立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专项资金并安排预算，得10分。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相关法规制度执行情况
	新建建筑市场准入制度
	13
	查阅文件现场查看
	规划审查阶段对建筑节能提出要求，得2分；施工图审查对民用建筑执行节能强制性标准情况进行审查，得3分；施工阶段严格落实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得4分；竣工验收阶段，对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进行查验，得4分。
	　

	
	
	
	
	
	　

	
	民用建筑能效信息公示制度
	4
	查阅文件现场查看
	商品房买卖合同和住宅质量保证书、住宅使用说明书中明示建筑节能信息，得2分；建筑节能信息全面、真实，得2分。
	　

	
	民用建筑能耗统计制度
	7
	查阅文件
	在管辖范围开展民用建筑能耗统计工作，得2分；完成建筑能耗统计目标任务，并按时按要求上报建筑节能能耗统计报表，得5分。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执法检查情况
	执法检查
	8
	查阅文件
	组织开展建筑节能专项检查，得6分；检查覆盖建筑节能全部重点工作，得2分。
	　

	
	结果处理
	5
	查阅文件
	对检查情况进行通报，得3分；检查结果向社会公布，得2分；
	　

	检查项目
	具体内容
	满分值
	检查方式
	评分标准
	得分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宣传培训情况
	宣传情况
	3
	查阅文件
	开展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宣传，得3分。
	

	
	培训情况
	5
	查阅文件
	对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相关从业人员进行培训，得5分。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重点工作进展情况
	新建建筑节能
	13
	查阅文件现场查看
	新建建筑在施工图设计阶段执行节能强制性标准比例达到100％，得6分；新建建筑在竣工验收阶段执行节能强制性标准的比例在95％以上，得7分。
	　

	
	绿色建筑
	15
	查阅文件现场查看
	制定关于落实绿色建筑行动实施方案文件，得7分；申报绿色建筑设计或运行评价标识项目，得3分；申报并被评审通过，得2分；实施保障性住房绿色建筑的，得3分。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
	10
	查阅文件
	积极组织开展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作，得4分；结合本地实际，出台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强制推广政策的，得6分。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
	7
	查阅文件
现场查看
	对本地既有建筑情况进行摸底，得3分；实施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项目，得4分。
	　

	
	公共建筑节能监管体系建设
	7
	查阅文件现场查看
	建成市公共建设节能监管平台的，得7分。
	

	合计
	150
	
	　
	　

	附加项，报告中需注明是否有该项工作
	--
	
	建设工程项目规划设计方案应当有民用建筑节能设计专篇；大型公共建筑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应当有民用建筑节能设计专题报告。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法对民用建筑进行规划审查，应当对规划设计方案是否符合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征求同级建设主管部门的意见。
	

	附加项，报告中需注明是否有该项工作
	
	
	发展改革部门应在项目的审批、核准、备案文件中注明“执行绿色建筑标准”相关内容。
	

	附加项，报告中需注明是否有该项工作
	
	
	自然资源规划部门执行绿色建筑标准的相关内容，应在《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中明确；对出让的土地项目，在土地出让文本中告知，并将规划设计条件作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附件。
	

	附加项，报告中需注明是否有该项工作
	
	
	提供地块规划条件时明确项目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在规划总平面审查时要求按照绿色建筑标准设计。
	




